附件2

佛山市财政局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流程图





备注：1.以邮寄、传真或电子邮件方式答复的，均属书面答复。

　　　2.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行政机关申请提供与其自身相关的税费缴纳、社会保障、医疗卫生等政府信息的，应当现场提出申请，并出示有效身份证件或者证明文件。

　　　3.应该向申请人公开，但无法按照申请人要求的形式提供的，本机关将安排申请人查阅相关资料等形式提供。
书面告知将延期答复





书面答复，告知申请人向档案馆申请查阅





如能确定政府信息制作或保存机关的，书面告知申请人相关单位的联系方式





书面答复，告知依法不属于本机关公开





书面答复，说明部分公开理由，提供部分政府信息





书面告知申请人予以补正





书面答复，告知政府信息不存在





书面答复，说明不公开理由





申请公开的内容不明确





属于重复申请





属于咨询、举报、投诉、信访等情况





属于非本机关制作或保存的政府信息





政府信息不存在





属于不公开范围





属于公开范围





属于部分公开范围





政府信息已移交档案馆





特殊情况





经批准延长


15个工作日内答复





受理机构答复或告知（视情需出具回执的将出具回执）





当场不能答复


15个工作日内答复








受理机构当场答复





申请人提出申请





未提供身份证明或未说明自身特殊需要的，告知申请人予以补充





书面答复，提供信息，或者告知获取该信息的方式和途径





书面答复，告知不重复答复





书面答复，告知不属于《条例》调整范围








